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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造”为巴西农业注入科技活力

在圣保罗州里贝朗普雷图市举办的 2024 年巴西农业

科技展上，大疆 T50 农业无人机一经展出就备受关注；绿

油油的高粱示范田上方，极目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EA-60X

植保无人机喷洒作业的场景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拍照；巴西

农场主坐在徐工巴西制造有限公司展示的电动挖掘机的驾

驶室里连连称赞……多家中国企业亮相本届展会，中国“智

造”为巴西农业注入科技活力。

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巴西本地代理商在本次展

会上推出 T50 和 T25 两款农业无人机。大疆农业市场部营

销高级主管毕识介绍，T50 拥有强劲的共轴双旋翼动力系

统，采用分体式抗扭固定结构，搭载双重雾化喷洒系统、前

后相控阵雷达与双目视觉系统，集航测与飞防于一体。

阿德马尔·奥利韦拉是大疆在巴西一家代理商的首席执

行官。他说：“无人机可以解决传统喷洒农药模式压坏农作

物、遇水阻碍的问题。中国无人机每年都在创新，越来越多

的巴西农场开始使用无人机，中国技术为巴西农民提供了更

大价值。”

来自巴西南部的农场主迈科·阿任顿使用大疆农业无人

机已有 5 年时间。“2019 年我了解到大疆无人机，一开始

我很难说服父亲用无人机进行农药喷洒，但在大豆田上进行

第一次尝试后便大获成功。现在我们不用再开着水车到处

跑，而且无人机可以到达车到不了的角落进行喷洒，消耗的

水也少了很多。”他说。

苏州极目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极目”）今

年连续第三年参加巴西农业科技展。在公司总经理宋大雷看

来，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得到越来越多巴西用户的认可。“在

之前的展会上，巴西客户会反复问很多问题，甚至有一些怀

疑。今年展会上，大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用我们的无人机解

决农场哪些问题。”他说。

总部位于里贝朗普雷图的隆平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隆平发展”）是巴西种业市场领军企业之一，

也是极目无人机在巴西市场的用户。本次展会上，由隆平发

展提供的三个自有品牌高粱种子被播撒在极目的室外展区，

一架极目 EA-60X 无人机演示农药喷洒。这一场景既展示了

中国高科技无人机产品，同时也推广了中国优势种质资源。

徐工巴西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巴西”）在本

次展会上推出的纯电动装载机、牵引车、高空作业平台等产

品吸引众多参观者前来咨询。徐工巴西商业总监雷纳托·托

雷斯表示，徐工巴西致力于为实现减碳目标而积极推出电动

机械产品。“徐工进入巴西已有十年时间，并不逊色于那些

在巴西已有七八十年历史的欧美品牌。我们目前几乎占据了

五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客户反馈中国制造和欧美产品质量一

样好。”

中国能源计量设备、系统和服务供应商威胜集团有限公

司今年第一次参展。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很多巴西农场主前

来咨询太阳能灌溉系统。巴西在农业新能源领域拥有巨大潜

力，公司愿为巴西农业新能源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2024 年巴西农业科技展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举行，

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业技术贸易展会之一。据官方统计，来自



惠 人 达 己 诚 至 诺 行

T： +86 532 86100099 F： +86 532 86100089

5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 多个品牌参展，参观者约 19.5

万人次。

大豆货损案件中承运人难逃因通风不当而担

责的命运吗？（二）

（二）法院认定通风措施并无不当的案例

在 Fortune Clover 案之前，根据检索以及经办案件中

了解的信息，目前已知的法院认可承运人不存在通风不当的

案例，仅有以下两个几乎同期的案件：

1.“Alpha Future（美景）”轮案（裁判日期：2009

年 12 月 31 日）

此案由青岛海事法院审理，法院支持承运人美景公司的

抗辩，认可本案运输过程中的通风措施并无不当的理由主要

为以下两个方面：

（1）一方面，对于“Alpha Future（美景）”轮这样

一艘 1999 年建造的从事大宗散装货物运输的散货船，目前

并没有必须配备机械通风设备的技术规范要求，该船也不具

备强制通风的结构条件，船员客观上根本不可能被要求在海

上对货物实施倒舱和机械通风等措施，因此，本案中船舶采

取的自然通风的措施是船员的通常做法，而且通风记录也表

明，“美景”轮在整个航程中，除恶劣天气之外的其他时间，

在舱外空气露点低于舱内空气露点时，均利用白天时间进行

了通风，故认定承运人尽到了对所承运货物合理谨慎保管、

照料的义务；

（2）另一方面，针对货方主张的应当在对大豆的温度

变化进行有效监测的基础上依据大豆储运安全需求进行合

理通风，法院认为，这主要是针对大豆较长时间储藏的通常

要求，不适合于海上运输的情形，故也未予支持。

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该案中法院认定“美景”轮的通

风措施并无不当，但在认定货损原因上，法院认为，其中四

个货舱在装货时存在雨中作业有关，但雨中作业仅对相应货

舱的货损产生影响（雨中作业可能导致四个货舱内因大豆含

水量增加而使货物损害程度加剧），并不是整船大豆受损的

必然原因，主要的货损原因系本次航程过长、货物在船舱滞

留时间过长，而且认为船货双方对此均有过错，故最终认定

承运人美景公司对本案货损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2.“Bunga Saga Lapan（拉番）”案（裁判日期：

一审 2009 年 11 月 28 日，二审 2010 年 6 月 28 日）

本案中有趣的一点在于，一审认定通风不当，二审对此

进行了纠正（但在责任认定问题上仍然维持了承运人应当担

责 60%这一比例），认为承运人在通风问题上不存在管货

过失，不足以认定通风不当：

（1）一审中厦门海事法院没有支持承运人一方专家关

于本案货物在运输期间无需通风的意见，而是援引船舶货运

的相关专著认为主流的理论观点是散货在运输期间仍需要

通风，即便并无强制性规定要求散货船必须配备机械通风设

备、露点记录器、货舱测温管或测温孔，但显然具备上述装

置更有利于改善通风条件，而“拉番”轮并未配备；而且，

根据“拉番”轮的温度和货物通风记录，承运人所采取的通

风措施并未达到降低货物和货舱温度的效果，故认定通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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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2）二审法院改判的主要理由的说理基本同上述美景

轮案中青岛海事法院的判决。考虑到两案几乎是同期的，且

美景轮案的判决早了半年，福建省高院受到美景轮案的影响

而改判也未可知。施不当、未妥善管货的过失。

---- 未完待续 ----

预约保险下航次申报迟延法律后果认定（二）

【审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预约保险合同与分别签发的保险单证是相互补充

的关系。八面商贸公司与太保上海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签

订的货物运输保险预约保险单，与签单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的货物运输电子保险单共同构成涉案的海上保险合

同。

二、从合同目的、交易习惯、诚实信用、航运实践等多

个角度分析，保险人核保时未发现被保险人航次申报迟延而

接受投保的，不得再主张保险合同未生效或者无效。因此，

涉案保险合同已经于保险单载明的签单日期暨八面商贸公

司进行航次申报的 2020 年 6 月 24 日生效。

三、涉案预约保险合同并未将“被保险人必须在货物出

运前申报”列入“保证条款”，也没有明确约定违反该条的

法律后果，因此不构成保险合同中的保证条款。

四、保险合同生效日期并不等于保险责任开始日期。涉

案保险责任期间为“仓至仓”条款，根据涉案提单记载可确

定保险责任开始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

五、预约保险合同项下的航次申报义务由海商法第

233 条进行规范，并不等同于第 222 条规范的被保险人告

知义务。

六、并无优势证据可以合理推定八面商贸公司和华茂水

泥公司在 6 月 24 日航次申报时已经知道“A*”轮发生了搁

浅事故，依法由太保上海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

上所述，涉案货物的承运船舶“A*”轮在开航后不久遭遇

搁浅事故，属于涉案保险单列明的承保风险且发生在保险责

任期间内。涉案货物所有人按照货物获救价值分摊的救助费

用，属于太保上海公司的承保范围，但应当扣除约定的免赔

额。

上海海事法院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判决太保上海公司

向八面商贸公司赔偿救助费用人民币 2023271.27 元及利

息。一审判决作出后，太保上海公司提起上诉。上海高级人

民法院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

判决现已生效。

【评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预约保险合同项下的海上保险合同纠

纷。

预约保险合同是具有大量贸易业务的公司为避免对业

务逐笔进行保险的繁琐程序及可能发生的漏保而与保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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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订立的长期保险合同，实践中也称为开口保单（Open

Cover）。根据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安排的不同，预约保险合

同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任意型”。该类型合同中被保险人有权选择是否

将保险合同约定的风险向保险人申报投保；同时，保险人也

有权在被保险人申报风险时有权选择是否接受承保。类似于

商业合作中没有约束力的合作意向书。

二是“义务型”。通常该类型合同中保险合同所约定风

险开始后，立即属于保险人的承保范围，被保险人不能不投

保或者向其他保险人投保；同时保险人也无权拒绝承保保险

合同中约定的风险。

三是“任意 v.义务型”。仅有一方有选择权。三种类型

中，义务型是最为典型的预约保险合同，也是海商法所调整

的预约保险合同。

从涉案预约保险合同的措辞看，一旦八面商贸公司进行

航次申报，则太保上海公司自动按照预约保险合同中约定的

条件承保，双方无需再对承保条件进行磋商，太保上海公司

亦不得拒绝承保。同时作为权利义务的对等安排，依据第十

四条“保证条款”的约定，八面商贸公司应无一遗漏地将每

一票货物进行投保，不得选择性投保。因此，涉案预约保险

合同应当归类于义务型的预约保险合同，对双方都有法律约

束力，特殊之处是该合同增加了有关被保险人“必须在货物

出运前”进行航次申报“则保险合同生效”的约定。当客观

上发生了“航次申报迟延”，而保险人已经接受投保、签发

保单并收取保险费的，能否再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不承担

保险赔偿责任？这就需要逐一分析以下问题。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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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诺箴言：

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 《庄子 • 杂篇 • 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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